
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教务处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艺教通 2021017 号 

2021 年春季学期期末教学工作安排 
 

各专业系、公共教学部（思政课部）： 

本周为全院学生第 16 个教学活动周、第 15 个实际教学周，根据学

院安排，将于 7月 5 日至 7月 9日进入考试周，完成本学期第 20个教学

活动周。现就有关安排通知如下： 

1.公共文化课如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安排为 16 个实际教学周的，

课程教学结束时间为 6 月 19 日；各专业系如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安排

有实践教学周的，其时间原则上安排在 6 月 21 日至 6 月 26 日（第 17 个

实际教学周）。 

2.各专业系专业课程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安排，第 18 实际教

学周安排至 7 月 2 日止；任选课程教学安排至 7 月 4 日止（任选课结课

考核安排另行通知）。各课程考核活动依据《课程标准》进行，考试周具

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3.临近期末，请各专业系、部严格对照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》和《课

程标准》检验教学进度，做好期末常规教学工作（含教研室工作）检查

以及教学诊断与分析，严防教学事故的发生。 

4.学生因个人真实原因或因公派活动不能如期参加期末课程考核的，

须严格履行 “缓考”申请手续（任选课程没有“缓考”，只有“再选”）。

“缓考”同学安排在下学期初统一考试，正常成绩计入学业档案。学院



保留“缓考”不合格同学一次免费补考机会，因个人原因不参加“缓考”

的同学视为本课程第一次考核不合格。未办理“缓考”手续无故缺考的

同学，视为本课程第一次考核不合格，并取消下学期初补考资格。 

5.教务处全面做好学期末教学安排统筹协调，各相关部门和教学系

部全面协助支持，各系部需将本安排迅速通知到全体老师及学生，做好

相关准备，圆满完成本学期教学、实践任务。 

6.所有任课教师必须在考试周结束后三天内（7月12日晚24:00前）

完成学生课程考核成绩审核并上传教务成绩管理系统。逾期不交或成绩

审核出现人为性事故按教学事故论处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10 日 

 

 

 


